
2022年12⽉13⽇，财政部在其官⽹发布了《企

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》（以下简称解释16号）。

解释16号对单项交易产⽣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

所得税不适⽤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、发⾏⽅分类

为权益⼯具的⾦融⼯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

处理、企业将以现⾦结算的股份⽀付修改为以权益结

算的股份⽀付的会计处理等三个事项进⾏规范，解决

了企业会计准则在执⾏中出现的问题，并保持企业会

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现持续趋同。本栏⽬将

分期对解释16号的内容与实务应⽤进⾏分析解读，

以供读者参考。

发⾏⽅分类为权益⼯具的⾦融⼯

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

处理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⸺⾦融⼯具列报》（以

下简称CAS37)应⽤指南指出，⾦融⼯具或其组成部

分属于⾦融负债的，相关利息、股利、利得或损失

等，应当计⼊当期损益；⾦融⼯具或其组成部分属于

权益⼯具的，相关的利息、股利应当作为权益的变动

处理。发⾏⽅对权益⼯具持有⽅的分配应作为利润分

配处理。根据该规定，发⾏⽅分配股利时，按应分配

给权益⼯具持有⽅的股利⾦额，借记利润分配，贷记

应付股利，从⽽减少所有者权益。

《中华⼈⺠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⼗条指出，

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，向投资者⽀付的股息、红利

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项不得扣除。因此，发⾏⽅对分

类为权益⼯具⽽⽀付的相关股利通常不存在税会差

异。然⽽，对于某些分类为权益⼯具的特殊⾦融⼯

具，如部分永续债可能会存在税会差异。

《关于永续债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公告》（财

政部、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4 号）指出，当企

业发⾏符合规定条件的永续债，也可以按照债券利息

适⽤企业所得税政策，即：发⾏⽅⽀付的永续债利息

⽀出准予在其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；投资⽅取得的永

续债利息收⼊应当依法纳税。这⾥所指的规定条件是

指符合下列条件中5条（含）以上的永续债：1.被投

资企业对该项投资具有还本义务；2.有明确约定的利

率和付息频率；3.有⼀定的投资期限；4.投资⽅对被

投资企业净资产不拥有所有权；5.投资⽅不参与被投

资企业⽇常⽣产经营活动；6.被投资企业可以赎回，

或满⾜特定条件后可以赎回；7.被投资企业将该项投

资计⼊负债；8. 该项投资不承担被投资企业股东同

等的经营⻛险；9.该项投资的清偿顺序位于被投资企

业股东持有的股份之前。

根据上述规定可知，如果根据准则规定，发⾏⽅

将永续债分类为权益⼯具，⽽根据税收政策规定，发

⾏⽅⽀付的永续债利息⼜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

除，就会产⽣所得税影响。不过，值得进⼀步探讨的

是，按照《关于永续债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公告》

所规定的条件，如果永续债能满⾜5条及以上条件，

是否还能分类为权益⼯具？上述条件表明企业发⾏的

永续债实质更接近于负债⽽不是权益⼯具。

2017 年  12 ⽉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（以下简

称IASB）对《国际会计准则第12号⸺所得税》（以

下简称IAS12）涉及分类为权益⼯具的⾦融⼯具⽀付

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进⾏了年度改进。

（⼀）改进缘由

IASB曾收到关于分类为权益⼯具的⾦融⼯具⽀

出的所得税影响的咨询，主要涉及两个⽅⾯，具体包

括：1.修改前第52B段内容（改进后为57A段)应⽤要

求是否仅⽤于52A段所描述的情形，即针对已分配的

利润和未分配的利润存在不同的税率的情形？还是适

⽤于分类为权益⼯具的⾦融⼯具分配利润的所有情

形？2.发⾏⽅应确认的所得税影响是进损益还是进权

益？

（⼆）应⽤范围

改进后的IAS12第57A段明确，当主体确认⼀项

应付股利的负债时，应确认股利的所得税影响。

IASB认为，将确认股利的所得税影响与引起该所得

税影响的原因相结合会得出武断的结果，并且在不同

主权国家缺乏可⽐性。例如，仅确认由于不同税率引

起的所得税影响，⽽不确认因税前扣除规定不同⽽引

起的所得税影响就不合理。不同主权国家可能制定不

同的征税⽅法或提供税收优惠政策，财务信息使⽤者

关注的是税收影响结果，⽽不是税收机制。因此，理

事会决定，主体应确认所有⽀付股利的所得税影响，

⽽不仅限于52A段所描述的因税率不同导致的所得税

影响情形。 

当然，上述决定并不意味着主体应确认分类为权

益⼯具的⾦融⼯具的所有⽀付的所得税影响，⽽仅应

⽤于当主体决定向权益⼯具持有者分配利润，即确认

应付股利负债时确认所得税影响。

（三） 所得税影响进权益还是当期损益

实务中，有观点认为，既然股利分配作为权益的

变动处理，那么因利润分配引起的所得税影响⾃然也

该进权益。IASB认为，股利的所得税影响应与产⽣

可供分配利润的过去交易或事项相挂钩，应当采⽤与

这些交易或事项的确认⽅式⼀致的原则确认为当期损

益或权益。 

根据IAS12第58段到68C的规定可以得知，当期

或递延所得税应确认为收益或费⽤，除⾮导致税收的

交易或事项直接计⼊其他综合收益或直接计⼊所有者

权益。计⼊其他综合收益的交易或事项主要包括：1.

对不动产、⼚房和设备的重新估值导致的账⾯价值变

化；2.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折算形成的汇率差异；⽽

直接计⼊权益的事项主要包括：1.因会计政策变化追

溯调整或差错更正导致的期初留存收益调整；2.复合

⾦融⼯具初始确认权益成分的⾦额。

（⼀）主要内容

解释第 16 号对发⾏⽅分类为权益⼯具的⾦融⼯

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保持了与IAS12

的趋同。企业发⾏的⾦融⼯具如果按照CAS37等规定

分类为权益⼯具（如永续债等），⽽相关股利⽀出按

照税收政策相关规定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，

企业应当在确认应付股利时，确认与股利相关的所得

税影响。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通常与过去产⽣可供分

配利润的交易或事项更为直接相关，企业应当按照与

过去产⽣可供分配利润的交易或事项时所采⽤的会计

处理相⼀致的⽅式，将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⼊当期损

益或所有者权益项⽬（含其他综合收益项⽬）。

也就是说，企业确认的所得税影响是进损益还是

进权益取于⽤于分配股利的利润来源，具体包括以下

两种情形。

（⼆）⽣效与衔接

《解释第 16 号》“关于发⾏⽅分类为权益⼯具

的⾦融⼯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”内容

⾃公布之⽇起施⾏。新旧衔接根据应付股利确认的时

间采取不同的规定。

（三）施⾏中可能遇到的问题

企业可供向权益⼯具持有者分配的利润等于期初

未分配利润加上本期实现的净利润再减去提取的各种

法定公积⾦或储备⾦。结合我国实务，所分配利润来

源于以前确认在所有者权益（含其他综合收益项⽬）

中的交易或事项的情形，最常⻅的应为“指定为以公

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⼊其他综合收益的⾦融资产”

终⽌确认时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出到留存收益。实际执

⾏过程中，企业需要分析⽤于分配的利润的交易或事

项，对于既有来源于以前确认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交易

或事项，⼜有以前确认在损益的事项，企业在确认应

付股利时如何明确区分所得税影响是进当期损益还是

进所有者权益，是按先进先出法，还是按照⼀定⽐例

进⾏划分可能是实务操作中将遇到的问题。

本期

内容

⼀、相关规定及分析

⼆、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所得税准则的年

度改进

三、解释第16号的主要内容与施⾏


